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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门市市本级政府投资保障房小区物业服务
绩效评价方案

根据《江门市市本级政府投资保障房物业管理服务采购方案》、（物业服务企业名称）（以下简称物业服务企业）提交的响应文件和《江门市市本级政府投资保障房小区物业服务合同》等，为规范惠泽园、福泽园、润泽园（含帝豪尚品汇广场5幢）、盈泽园和裕泽园等江门市市本级政府投资保障房小区（以下简称小区）物业服务行为，特制定本评价方案。
一、方案总则
（一）评价目的
为规范物业服务企业服务行为，量化物业服务质量，精准排查物业服务短板、补齐管理漏洞，建立公平公正、动态考核、奖惩分明的物业服务监督机制，切实提升小区环境卫生、秩序维护、设施运维、客户服务等综合服务水平，保障采购方、业主和租户等使用人（以下简称物业服务对象）的合法权益，营造安全、整洁、有序、宜居的小区环境，为物业合同履行、费用核算、评优整改提供客观、可落地的考核依据。
（二）评价原则
1.公开透明原则：评价指标、评分标准、考核流程、最终结果全程公开，接受采购方、物业服务对象和相关部门监督，杜绝主观随意评分。
2.客观公正原则：以日常台账记录、现场实地核查、物业服务对象真实反馈为核心依据，量化打分、据实评价，规避人情分、印象分。
3.全面系统原则：覆盖秩序安保服务、环境卫生服务、绿化管护服务、设施维保服务、便民服务和合规管理等全维度服务内容，全方位考核服务质量。
4.动态长效原则：实行月度抽查、每半年综合考核一次的常态化考核模式，动态优化考核标准，适配小区物业服务实际需求。
5.奖惩挂钩原则：每半年综合考核结果与小区物业服务整改、车位物业服务费用结算和物业合同履行等挂钩，实现以考促改、以考提质。
（三）评价范围
本方案适用于本小区合作的物业服务企业，考核覆盖物业服务全部岗位及服务板块，包括保洁、客服、安保、绿化、设施设备维护管理、日常管理等合同规定的所有服务工作。
（四）评价周期
1.月度抽检：由江门市市区公房管理中心每月开展随机抽查，记录服务问题，建立问题整改台账，不计入考核总分，作为日常监管依据。
2.每半年考核一次：每年6月、12月开展一次综合考核（具体时间可根据实际情况确定）。
二、组织架构及职责
（一）考核领导小组
由采购人、代管单位代表组成。主要职责：审定评价方案、监督考核全过程、审核最终考核结果、审批奖惩及整改决议、处理考核争议问题等。
（二）考核执行小组
由采购人、代管单位选定的监管专员组成。主要职责：落实日常抽查和每半年综合考核工作、现场打分取证、收集物业服务对象意见反馈、整理考核台账、下发整改通知书、跟踪问题闭环、汇总上报考核结果等。
三、核心评价指标及评分标准
本考核总分100分，核心指标分为七大板块，另设加减分项，考核结果以实际得分为准，具体评分细则如下：
（一）秩序安保服务（20分）
1.公共区域秩序管理（4分）：规范管理小区公共区域（含楼道、道路、架空层等，下同）、共用部位、共用设施设备及其附属设施使用，无乱堆乱放、私占公共空间现象。发现问题未及时整改每次扣2分。
2.门禁与巡逻值守（3分）：严格落实门禁值守和安全巡查制度，每天对小区开展全方位安全巡查至少1次；对楼道、道路、架空层和车库每2个小时巡逻至少1次，做好巡查（逻）记录，及时并妥善处置存在的秩序安保问题。值守脱岗、巡查（逻）记录缺失每次扣1分。
3.车辆规范管理（4分）：严格规范机动车、非机动车、电动车（包括电动汽车、电动自行车、电动摩托车、电动三轮车，下同）行驶、停放、充电秩序。乱停乱放、违规充电未及时劝阻整改每处扣2分。
4.应急处置管理（3分）：建立火情、警情、水电、燃气、电梯、公共卫生、防汛防台等突发事件应急预案，确保一旦发生突发事件，能立即启动应急预案妥善有效处置，并及时向小区住户发布预警信息，向江门市市区公房管理中心和有关行政主管部门报告；接到求助、报警信号后，必须10分钟内赶到现场进行处理。突发应急（求助、报警）事件处置不及时、无机制或台账记录每次（份）扣1分。
5.专项行为管控（3分）：常态化开展文明养犬、高空抛物、扰民滋事、装饰装修等行为巡查管控。对于发生在小区范围内的违反治安、规划、环保、建设等相关法律、法规规定的行为或违背公序良俗的行为，巡查、劝阻、制止、报告、记录不到位每次扣1分。
6.消防安全管理（3分）：物业服务区域消防设施、消防通道常态化巡查管控。通道堵塞、消防隐患未整改每处扣1分。
（二）环境卫生服务（20分）
1.公共区域保洁（6分）：小区公共区域、楼道、道路、共用设施干净整洁，无垃圾、污渍、积尘。保洁不到位每处扣1。
2.垃圾清运管理（4分）：垃圾日产日清，垃圾桶点位干净整洁、无满溢、无散落垃圾。清运不及时、点位脏乱每次扣2分。
3.全域消杀工作（6分）：按规范频次开展公共区域消杀作业，重点区域无蚊虫滋生、无异味。无消杀记录、漏消杀每次扣3分。
4.卫生长效管理（4分）：建立环境卫生巡查整改台账，问题闭环到位。无台账、问题整改不闭环每次扣2分。
（三）绿化管护服务（10分）
1.日常养护作业（4分）：定期完成绿植修剪、浇灌、除草、养护、清洁工作。绿植杂草丛生、修剪杂乱、缺水枯萎、垃圾杂物堆积每处扣2分。
2.病虫害防治（3分）：常态化开展绿植病虫害巡查与防治。大面积病虫害未及时处理扣3分。
3.绿化风貌维护（3分）：小区绿植长势良好、整洁美观。随意损毁、踩踏绿植无人管控现象，发现问题每次扣1分。
（四）设施维保服务（20分）
1.公共设施巡检（6分）：小区电梯、消防、供水供电、监控、公共照明等共用设施设备及其附属设施的每日巡检。巡检记录缺失、漏检每次扣2分。
2.设施维修处置（9分）：小区共用部位、共用设施设备及其附属设施安全隐患或损坏，能及时响应、快速维修，并采取有效应急防护措施，防止发生安全事故或群访群诉事件，同时做好检查和维保记录。响应、维修、防护不及时、不到位每次扣3分，检查和维保记录缺失、漏检每次扣2分。
3.专业单位协调（5分）：配合供水、供电、供气、电信等单位开展管线设施维修养护。配合、协调不到位每次扣2分。
（五）便民服务（15分）
1.报修投诉处理（4分）：落实24小时服务制度，接待规范、响应及时、台账清晰、闭环办结。落实24小时服务制度不到位每次扣2分。
2.信息公示管理（3分）：物业服务信息、通知公告按规定及时公示。公示不及时、内容不全每次扣2分。
3.日常物业服务（3分）：日常物业服务规范有序，服务态度良好，无服务投诉、态度恶劣等问题。违规每次扣2分。
4.人文关怀服务（2分）：落实小区人文关怀服务，主动对接业主需求，服务缺位、群众反馈较差每次扣1分。
5.档案台账管理（3分）：规范档案管理，确保各类档案真实、完整、清晰、齐全，查阅方便，并源头防范物业服务对象个人信息泄露。档案管理不规范、因物业公司或其工作人员原因导致发生物业服务对象个人信息泄露的，每次扣2分。
（六）其它服务（10分）
1.依法依规服务（4分）：严格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保障性住房和物业服务等相关法律、法规规定，开展小区物业服务工作。存在违法、违规行为每次扣2分。
2.执行工作要求（3分）：严格按照委托单位、有权机关依照有关法律、法规规定提出的要求，落实物业服务工作。落实不到位、敷衍推诿每次扣2分。
3.依约提供服务（3分）：严格按照物业服务合同约定提供服务，无擅自缩减服务项目、降低服务标准情况；收费规范透明，无乱收费、违规扣费现象。违规、违约一次扣2分。
（七）满意度调查（5分）
每半年综合考核，向物业服务对象发出、收集不少于200份满意度问卷调查，实行阶梯计分制：
1.综合满意度90%及以上：得5分。
2.综合满意度80%-89%：得4分。
3.综合满意度70%-79%：得3分。
4.综合满意度60%-69%：得2分。
5.综合满意度60%以下：得0分。
（八）加减分项（不计入基础总分，直接核算最终得分）
1.加分项：获得采购方、代管单位、物业服务对象书面表扬、锦旗每次加2分；获得有关行政主管部门表彰每次加2分；主动优化服务举措、提升小区服务品质成效显著，每次加2分；其它经考核领导小组认定可以加分的情况。每半年累计加分最高10分。
2.扣分项：发生安全责任事故、物业服务重大失误，每次扣5-10分；因违法违规违约行为，导致被业主集中投诉、被媒体曝光、被主管部门通报批评，每次扣5分；拒不配合监管整改工作，每次扣3分；其它经考核领导小组认定可以扣分的情况。扣分无上限。
四、评价实施流程
（一）自查自纠
每年5月、11月，物业服务企业对照本方案开展全面自查，梳理服务短板、形成自查报告及整改计划，主动报送考核执行小组。
（二）集中考核
考核执行小组通过现场实地核查、台账查阅、随机走访物业服务对象、电话回访、线上问卷等方式开展综合打分，同步留存照片、台账、回访记录等考核佐证材料，确保可追溯。
（三）结果公示
考核完成后，7个工作日内公示考核得分、存在问题、扣分依据，公示期3个工作日。公示期间物业服务公司可提交书面申诉，考核领导小组核查后3个工作日内给出复核结果，复核结果为最终结果。
（四）问题整改
针对考核发现的问题，向物业公司下发《整改通知书》，明确整改内容、整改时限、整改标准；考核小组全程跟踪督办，到期验收闭环，逾期未整改、整改不到位的加倍扣分。
五、考核等级划分及结果运用
（一）考核等级标准
1.优秀：90分及以上
2.合格：70-89分
3.不合格：70分以下
（二）结果运用细则
1.考核优秀：采购人按管辖范围全额结算考核期车位物业服务费用。
2.考核合格：采购人按管辖范围全额结算考核期车位物业服务费用，并要求物业服务公司针对存在的问题制定优化提升方案，限期整改提升。
3.考核不合格：扣除考核期（即按6月考核1-6月和12月考核7-12月）采购人按管辖范围车位服务费用的5%，并约谈物业服务公司负责人，下达限期整改通知。
六、附则
（一）本方案由考核领导小组负责解释，可根据物业服务公司提交的响应文件、物业服务合同和实际情况等优化完善。
（二）本方案自物业服务合同生效之日起正式实施。
（三）所有考核记录、整改资料、评分台账等涉及评价工作的材料统一归档留存，作为相关费用核算、纠纷处置等的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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